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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道德行为“人肉”是自由

这个事件中，数位当事人
应该都属于自愿行为，但是他
们的“自由”行为却触犯了法律
和道德的底线，一方面从形式
上完全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聚
众淫乱罪的相关规定，该罪属
于公诉罪范畴，所以，他们的行
为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另
一方面，从《婚姻法》所保护的
夫妻忠实义务和我国公序良俗
来看，当事人的行为已经触及
到社会容忍的底线，是对婚姻
神圣的一种粗暴践踏，理应受
到社会谴责。

所以，这个事件看似“以自
由始”，却因为行为的反道德性
和违法性，必将以受到法律和
社会的“制裁”终。

网民是否拥有人肉搜索的
自由呢？在中国司法实践中，
已经有很多案例确立了有关

“人肉搜索”的司法价值取向
问题。

“人肉搜索”从本质上看并
不是法律所必然排斥的行为，
主要还是要从搜索目的加以考
量，比如对犯罪分子的搜索，对
遗失儿童的搜索等都属于合法
价值取向范畴。

就不雅照本身而言，如果
是单纯涉及不雅照，比如当年
轰动一时的“艳照门”事件，那
么网民这种人肉搜索的自由将
与他人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是
法律所排斥的行为。如果是对
于这种以宣扬聚众淫乱，破坏社
会道德底线行为的搜索，那就应
该另当别论。

不应苛责网民

那么，从法律角度看，所谓
的“网络造谣者”究竟应不应该
承担责任，或者应该承担什么
样的责任呢？我们将这个事件
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进行考察：
人肉搜索阶段、有明确指向性
阶段和最后确定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不雅照
被传至网络，与评价随之而来的
是网民自发进行的人肉搜索。

从侵权抗辩事由角度看，
此阶段侵害对象不明确，所以，
即使网民对这事件中的主角进
行攻击，也没有要求其承担侵

权责任的可能。
同时，网民对某一网络事

件进行表态，或者因为好奇而
进行的搜索行为，从传播和言
论自由角度看都无可厚非。

尤其是针对这种违法和反
道德事件的贬损，即便是超过
了一般评价标准，也不应苛责
网民承担责任。

在第二阶段中，有部分网
民将不雅照主角误传为庐江县
某领导和何某某，在客观上确
实造成了这两个当事人名誉权
的贬损，根据侵权法的责任构
成来看，这些网民是否承担责
任仍处于不确定状态。

在这个事件中，有的网民
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擅自发
布不雅照主角的不实信息，至
少存在过失，当然需要承担侵
权责任。

但是，有的网民根据公布
照片的当事人长相与庐江县政
府某位领导较像的客观情况，
发布了“疑似”县委书记的言
论，这种根据信息本身作出的
评价，主观上并无侵权的故意，
客观上也没有达到“确实是某
人”的效果，所以，是否要承担
侵权责任就需要区别对待。

网民监督有正当性

在第三阶段中，客观上已经确
认了不雅照主角真伪的前提下，网
民责任的划分存在几种情况：

第一，网民对不雅照主角
汪某及其妻子的贬损属于表达
自由范畴，当事人的人格权利
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这种人
格减损是因为其自己的非法行
为所致，所以，网民不承担侵权
责任。

第二，在此之前误认为是
庐江县领导的网民，如果曾发
表过表达类似观点的帖子，应
及时尽到删除和更正的义务，
在他们尽到相关善后义务后，
不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三，仍有部分网民对照
片鉴定结果存有疑虑，因为该
事件具有浓重的社会道德性，
引起社会长时间的关注和对调
查结果的质疑属于公众监督领
域，他们发表质疑的帖子同样
属于表达自由范畴。

□朱巍（法学博士）

“人肉”“失德者”是否有底线

从
8月8日起，一组原本不适合公开传播的不雅照在网上广为流传。网友们一轮又一轮的

“人肉搜索”发现，其中一名男子系安徽某高校团委干部，网友将该男子及其妻子的详细
资料公之于众，引起了新一轮的转发。最终，被搜出的两名当事人均被所在单位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更有网友提出也要将另外四名当事人的身份“人肉”出来。

既已失德则人人可“人肉”之

“人肉”有法律边界

应当说，“人肉搜索”作为
一种人工参与和搜索引擎相结
合的新型调查方式，不仅可以
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还是公众
行使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的表
现形式。在实际中，如果“人肉
搜索”运用得当，的确具有一定
的社会正功能，不但使得一些
不守法、不守德的丑陋现象无
处遁形，而且也有不乏诸如“最
美乡村女教师”这样的道德楷
模因为“人肉搜索”而出名，受
到公众的尊崇。可以说，“人肉
搜索”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其本
身 并 不 存 在 合 法 或 违 法 的
问题。

但是，所有的行为、权利都
有其边界，“人肉搜索”也应当
有着法律边界。这个边界就在
于“人肉搜索”所附带的目的和
行为不能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
规，也不能与其他公民的合法
权利相冲突，否则将可能构成
侵权甚至犯罪行为。

传播照片涉嫌侵权

例如上述事件，网友在“人
肉搜索”过程中，附带地将“艳
照”进行了上传并向不特定的
人进行传播，这就违反了国家
对淫秽物品的管理秩序，同时，
网友中不可避免还存在未成年
人，这也将给他们带去极大的不
良影响，积极参与者可能将涉嫌

“传播淫秽物品罪”。在不明真
相的情况下，认定不雅照内的两
人为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两名
负责人，对之言语攻击，还将其
实名信息广为转载，这就可能构
成“诽谤罪”。

另外，网友在搜索出不雅
照主人的真实身份后，附带地
将其照片、姓名、工作单位等个
人详细资料公布于众，这也忽
视了照片主人本应有的隐私权
和人格权。在法律上，并不是
只有虚构事实才会对他人形成
名誉侵权。这在司法实践中有
很多相关案例，如媒体近日公
布的发生在广东的一个案例，
妻 子 在 微 博 上 实 名 攻 击“ 小
三”，虽然当地法院认定其所发
布内容基本属实，但仍根据相
关法例，判决这位妻子侵犯他

人名誉权，要求其支付精神损
害抚慰金 5000 元并登报道歉。
因此，就算网友所提供信息是真
实的，这种做法同样将给照片主
人带去生活、工作的种种不便，势
必给其名誉造成极大伤害。

当然也有人会提出质疑，
不雅照主人也进行了违反道德
甚至是可能构成“聚众淫乱罪”
的犯罪行为，网友对之进行人
肉搜索应该认作是一种监督，
何错之有？如果网友只是纯粹
为了监督，则应该将结果仅提
供给公安机关或违法者所在单
位，这就可以看作是公民在用
正当且适当方式行使监督、举
报的权利。而将搜索结果进行
扩散的附带行为，其实已经超
过了监督的范围。这实际上就
是在动用一种“私刑”，使照片
主人及其无辜的家人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将饱受社会舆论的
指责。

当事人违法应由公权究责

实际上，不雅照主人的违
法行为本应由有关部门进行
追究、惩罚。不雅照的内容本
是较隐私的，即使公安机关在
追究不雅照主人的法律责任
时，也将尽可能地尽到保护当
事人隐私的义务，尽量不给当
事人及其家人带去不良影响。
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还将赋
予当事人辩护权，而“人肉搜
索”难以实现这种抗辩，只是单
方面的“自说自话”、“自圆其
说”。公安机关还将遵循法定
的追诉时效规定，如本事件发
生在五年前，可能就已经超过
了追诉时效。所以，“人肉搜
索”难以单独成为一种合法、
有 效 的 追 究 违 法 者 的 调 查
手段。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网
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
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当“人肉搜
索”的附带行为越界时，势必受
到法律的制裁。在网络资讯异
常发达，虚假、违法信息漫天飞
的当下，每个网民都应该建立
防范意识。发帖、转帖只在一
瞬间，而事后的违法责任追究
则可能影响终身。

□舒锐（法官）

“人肉”不能超越隐私边界

网民对某
一网络事件进
行 表 态 ，或 者
因为好奇而进
行 的 搜 索 行
为，从传播和言
论自由角度看
都无可厚非。

尤其是针
对这种违法和
反道德事件的
贬 损 ，即 便 是
超过了一般评
价 标 准 ，也 不
应苛责网民承
担责任。

如果网友
只是纯粹为了
监 督 ，则 应 该
将结果仅提供
给公安机关或
违 法 者 所 在
单位。

将搜索结
果进行扩散的
附带行为，实际
上就是在动用
一种“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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